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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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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張永年

公司秘書

中國‧四川‧成都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唐勇先生、張志英先生、張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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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澤松先生#及謝邦珠先生#。

# 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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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合同类型：中长期银团贷款合同。 

2、合同生效条件：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

效。 

3、合同履行期限：2010 年 3 月 12 日至 2030 年 3 月 11 日。贷款期限为二十

年。借款人应当在贷款期限结束之日前，按照本合同的条款清偿其在本合同项下

所欠的全部债务。 

4、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该合同履约对本公司当期业绩不构成重大影

响。 

5、合同风险分析：一是中长期大额贷款可能受到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

银行放贷能力受限；二是因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公司经营出现重大困难，资金紧

张，公司还贷能力不足。 

 

一、合同决议情况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09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第 4 届董事会第 20 次会议和 2009 年 7 月 13 日召开的 2009 年度

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及确认：本公司参与投资新建成都—自贡—泸州—赤水

（川黔界）高速公路成都至眉山段项目（以下简称“投资项目”）；待获得中国相

关部门批准（如需）后，批准本公司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投资项目

正式投资总额的贷款，并进一步授权董事会提供抵押或质押品（包括但不限于本

公司就该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收费权）以获得银行及/或金融机构提供的该等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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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本公司任何两名董事在其认为必需、适当及符合本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的情

况下，代表本公司与相关各方商议、制定、签署、补充、修订及实施与投资项目

相关的贷款协议及抵押协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合同标的情况 

总计本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8.9 亿元的人民币中长期贷款。借款人应当将提取

的每笔贷款资金用于“成都—自贡—泸州—赤水（川黔界）高速公路成都至眉山

段”项目建设，不得挪作他用，不得投向法律法规禁止的领域。 

2、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牵头行、代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贷款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三、主要合同条款 

1、贷款用途 

借款人应当将提取的每笔贷款资金用于“成都—自贡—泸州—赤水（川黔

界）高速公路成都至眉山段”项目建设，不得挪作他用，不得投向法律法规禁止

的领域。 

2、贷款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期限从首笔贷款资金的提款日起开始计算，共计二十年。

借款人应当在贷款期限结束之日前，按照本合同的条款清偿其在本合同项下所欠

的全部债务。 

3、贷款利率 

以人民币提取的每笔贷款资金按其利率确定日当日的人民币基准利率下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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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4、根据合同约定， 

借款人可以在 2010 年 3 月 12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按照本合同条款以

人民币提取贷款资金。 

5、贷款本金的偿还： 

从 2013 年 12 月 10 日起，按约定每年还款一次（其中第 1 年偿还 1 亿元，第

2 年到第 16 年每年偿还 2.99375 亿元，第 17 年偿还 2.566 亿元，第 18 年偿还

0.42775 亿元）。第 1-17 年的还款日为每年的 12 月 10 日，第 18 年的还款日为 3

月 11 日。经提前通知代理行，借款人可以提前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金额，并不予

支付提前还款补偿费。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合同履行对本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

响；对未来几年公司的净资产和净利润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数额目前还无法预

测,今后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2、该合同履行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合同

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风险分析 

该合同履行存在的主要风险如下： 

1、中长期大额贷款可能受到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银行放贷能力受限。 

2、因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公司经营出现重大困难，资金紧张，公司还贷能力

不足。 

六、备查文件 

1、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 4届董事会第 20 次会议决议； 

2、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第 3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